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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本年報內，除非文意另有所指，否則以下字詞╱詞組具有以下涵義：

字詞╱詞組 釋義

「週年大會」 指 信託單位持有人與本公司股東之週年大會，以合併形式作為單一大會（即股份
合訂單位持有人週年大會）舉行

「董事局」 指 受託人－經理董事局及本公司董事局

「長和」 指 長江和記實業有限公司，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公司，其股份於
聯交所主板上市（股份代號：1）

「長建」 指 長江基建集團有限公司，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，其股份於聯交所主
板上市（股份代號：1038）

「本公司」 指 港燈電力投資有限公司 (HK Electric Investments Limited)，於2013年9月23日
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公司

「本公司審核委員會」 指 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

「本公司董事局」 指 本公司的董事局

「企業管治守則」 指 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《企業管治守則》

「政府」 指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

「本集團」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

「港燈」 指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(The Hongkong Electric Company, Limited)，於1889年
1月24日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，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

「香港會計準則」 指 《香港會計準則》

「HKEI」 指 信託及本公司

「香港交易所」 指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

「香港財務報告準則」 指 包括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所有適用的個別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》、《香港會
計準則》和詮釋

「香港會計師公會」 指 香港會計師公會

「股份合訂單位持有人」 指 持有HKEI發行之股份合訂單位的人士

「上市日期」 指 2014年1月29日，即信託與本公司聯合發行之股份合訂單位於聯交所主板上
市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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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上市規則」 指 《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》（經不時修訂或補充）

「標準守則」 指 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《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》

「電能」 指 電能實業有限公司，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，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
（股份代號：6）

「名冊」 指 股份合訂單位持有人登記冊、單位持有人登記冊、股東名冊總冊及股東名冊
香港分冊、以及實益權益登記冊

「證券及期貨條例」 指 香港法例第五百七十一章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（經不時修訂或補充）

「股份合訂單位」 指 股份合訂單位由信託及本公司聯合發行。一個股份合訂單位為下列證券或
證券權益組合，其在信託契約條文規限下僅可共同買賣，不得個別或單獨
買賣：
(a) 一個信託單位；
(b) 由受託人－經理作為法定擁有人（以其作為信託的受託人－經理的身份）

所持有與單位掛鈎的一股特定識別本公司普通股的實益權益；及
(c) 與單位合訂的一股特定識別本公司優先股。

「股份合訂單位登記冊」 指 股份合訂單位登記持有人的登記冊

「聯交所」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

「信託」 指 根據一份受香港法律規管信託契約組成的港燈電力投資 (HK Electric 
Investments)

「信託契約」 指 受託人－經理與本公司於2014年1月1日訂立組成信託的信託契約

「信託集團」 指 信託及本集團

「受託人－經理」 指 港燈電力投資管理人有限公司 (HK Electric Investments Manager Limited)，於
2013年9月25日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，為電能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，
以其作為信託的受託人－經理的身份

「受託人－經理
 審核委員會」

指 受託人－經理的審核委員會

「受託人－經理董事局」 指 受託人－經理的董事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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